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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

 案   由 ：增訂本校「校園室外裝置安裝管理要點」。 
 說   明 ：為因應近年本校各行政、教學或師生社團單位因

教學或辦理活動需求，需於校區室外場所安裝

各類暫時性裝置或牆面大型看板、裝飾等物品，
然部分單位所設立之內容與地點未臻妥適，爰

總務處研訂本校「校園室外裝置安裝管理要點」，

以有效管理校園戶外空間使用(略)。 
 決  議 ： 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

 案   由 ：修正「國立聯合大學約聘教師契約書」第 2 點、
第 9 點內容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說   明 ：

 一、依據教務處及校長研議內容辦理。 
 二、兹修正第 2 點約聘教師契約內容增列「全英文、

授課及招生」事項。 
 三、增列第九點「乙方於契約期間得執行科技部、

教育部或其他公部門等機構計畫。自任職第二年

起每年應主持至少一個公部門計畫」。 
 建議辦法：本案經行政主管會議通過後，將提行政會議和

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 決  議 ： 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
 案   由 ：有關本校「外國及大陸學生收費標準」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 說   明 ：
 一、本校外國生及陸生學雜費收費基準，係依「專科

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第 16 條、「外國學生

來臺就學辦法」第 21 條及「大陸地區人民來臺
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」第 14 條規定訂定，外國

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，不得低於同級私立學校

收費基準。 
 二、本校與他校外國生各院收費標準彙整如附件﹔本

校明顯有偏高情形，是否需做調整，以提昇招生

外國生之競爭力。 
 三、檢附「106 學年度公私立大學校院日間學制學士

班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」及本校與他校碩、

學士班收費基準供參(略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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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議辦法：

 一、依本校本國學生收費標準之 2 倍調整(略)。 
 二、比照宜蘭大學外國學生收費標準調整(略)。 
 決  議 ：

 

以下提案由柳文成副校長代理主持 

第六案(原第五案)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

 案   由 ：請討論「國立聯合大學獎勵優秀大學部新生入學

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部分條文修訂，提請

討論。 
 說   明 ：

 一、由於自 108 年度起學測考試科目改變為選考制，

考生由必考五科改為選考五科。本辦法原第三條

第一款及第四條第一款獎勵「總級分」方式已

不適用。 
 二、學務處建議將本辦法獎勵「總級分」改為獎勵

「各學系採計科目平均級分」。平均級數計算至

小數點以下第一位(第二位以下，四捨五入)。 
 三、依據本校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測資料，以二種

不同區間計算得獎人數(略)。參考附件(略)，訂定

獎勵「各學系採計科目平均級分」區間。 
 四、修正條文對照表(略)。修正後全文(略) 
 決  議 ：  

第七案(原第六案)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

 案   由 ：「國立聯合大學校外獎助學金推薦辦法」(以下

簡稱本辦法)，提請討論。 
 說   明 ：

 一、為因應校外獎助學金推薦需要與時效，訂定

本辦法。 
 二、本辦法經收集、匯整本校各院意見於學務處討論

訂定，草案(略)。 
 決  議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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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案(原第七案)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

 案  由 ：「國立聯合大學國際交換學生作業要點」要點

部分規定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 說   明：

 一、促進本校學生赴外學期交換業務，擬修改要點

規定。 
 二、修正條文對照表(略)。 
 三、修正後全文(略)。 
 決  議 ：  

第九案(原第八案)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

 案  由 ：本校「長時工讀生工時記錄表」(修正草案)，
請審議。 

 說  明 ：

 一、本案依據本處 108 年 2 月 11 日第 1080300054 號

簽核示辦理(略)。 
 二、本校長時工讀生管理要點業於 108 年 1 月 15 日

第 12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，為避免個資洩漏及

核實長時工讀生出勤管控，爰提修正工時記錄表

之內容格式(略)，相關修正重點(略)。 
 決  議 ：  

第十案 (原第九案)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室

 案  由 ：「國立聯合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業務行政支援績效

酬勞分配要點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 說  明 ：

 一、依據主計室提供修正意見辦理。 
 二、因應本校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處併入研究

發展處，爰刪除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處並修正

績效酬勞分配比例。 
 三、修正對照表(略)。 
 四、修正後全文(略)。 
 決  議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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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案 (原第十案)            提案單位：體育室

 案  由 ：本校「108 年全校登山健行日」辦理日期調整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 說  明 ：

 一、本案經 108 年 1 月 16 日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。 
 二、本校「108 年全校登山健行日」訂於 4 月 27 日

(星期六 )辦理，但本活動與教育部體育署於

107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之「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

運動會」之舉辦日期 4 月 27 日(星期六)至 5 月

1 日(星期三)相衝突，因體育室有多位行政主管及

老師必須帶隊參加比賽，另大部分協助本活動

登山安全與照護之校隊志工亦參加全大運比賽，

為完善辦理全校登山健行活動，建請提前一週於

4 月 20 日(星期六)辦理。 
 決  議 ：

 

 

  

 

 


